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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文理„2017‟62 号 

 
 

四川文理学院 

关于印发《科研平台专项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的

通  知 
 

各二级单位： 

    经 2017 年第 6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同意，现将《科研平台专项

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

            四川文理学院 

2017 年 4月 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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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平台专项研究项目管理办法 

第一条  为加强科学研究工作，规范科研平台专项研究项目

管理工作，确保项目经费的合理使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科研平台是指相对独立的科研实体，包括各级重点

实验室、研究（工程）中心、研究基地（院、所）等公共研究学

术平台。 

第三条  各科研平台专项研究项目经费由学校确定。 

第四条  主要职责  

（一）科技处主要职责 

     1.组织科研平台专项研究项目的评审、检查和验收。 

     2.督促科研平台专项研究项目的管理。 

     3.协调解决科研平台专项研究项目建设中出现的相关问

题。 

（二）科研平台主要职责 

     1.编写科研平台专项研究项目的实施方案和申报指南。 

     2.组织科研平台专项研究项目的申请和审查。 

     3.指导项目负责人对专项研究项目的具体实施。 

     4.组织科研平台专项研究项目检查和验收等相关工作。 

     5.编写科研平台专项研究项目的年度报告及总结报告。 

    第五条  科研平台专项研究项目根据各平台需要及经费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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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，设置攻关项目、重点项目、一般项目、青年项目等。 

（一）攻关项目 

 1.申报对象 

    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。 

     2.成果要求 

    项目组应在研究期内完成以下条件中的任意二项： 

    （1）发表 D 级学术期刊论文 5 篇（其中 A 级论文１篇可折

算为 B级论文２篇或 C级论文 3 篇或 D级论文 4篇，B 级论文１

篇可折算为 C级论文２篇或 D级论文 3 篇）； 

    （2）获准发明专利 1 项或实用新型专利 3项；  

    （3）出版学术专著 1 本； 

    （4）获得市（厅）级科技、社科成果奖二等奖以上 1 次；  

    （5）研究成果通过省级成果鉴定或入选省级以上重要成果

专报； 

（6）研究成果被市（厅）级以上主要领导批示； 

（7）相关研究成果获得横向项目经费 50万元以上（自然科

学）或 10万元以上（人文社科）；或相关研究获得国家级项目； 

    （8）其他与上述水平相当的成果。 

     3.资金金额 

人文社科类每项 3-5 万元，理工科类每项 10-15万元。 

    （二）重点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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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1.申报对象 

    项目负责人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。 

     2.成果要求 

    项目组应在研究期内完成以下条件中的任意二项： 

    （1）发表 D 级学术期刊论文 3 篇（其中 A 级论文１篇可折

算为 B级论文２篇或 C级论文 3 篇或 D级论文 4篇，B 级论文１

篇可折算为 C级论文２篇或 D级论文 3 篇）； 

    （2）申请发明专利 1 项或获准实用新型专利 2 项；  

    （3）出版学术专著 1 本； 

    （4）获得市（厅）级科技、社科成果奖三等奖以上 1 次；  

    （5）研究成果通过市级以上成果鉴定或入选省级以上重要

成果专报； 

    （6）研究成果被市（厅）级以上领导批示； 

（7）相关研究成果获得横向项目经费 20万元以上（自然科

学）或 5 万元以上（人文社科）；或相关研究获得省部级项目； 

（8）其他与上述水平相当的成果。 

     3.资金金额 

    人文社科类每项 1-2 万元，理工科类每项 3-5 万元。 

    （三）一般项目 

     1.申报对象 

    项目负责人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硕士学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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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2.成果要求 

    项目组应在研究期内完成以下条件中的任意一项： 

    （1）发表 D级学术期刊论文 1 篇和 E级学术期刊论文 1篇； 

    （2）获准实用新型专利 1项；  

    （3）出版学术专著 1 本； 

    （4）获得市（厅）级科技、社科成果奖三等奖以上 1 次；  

    （5）研究成果通过市级以上成果鉴定或入选市级以上重要

成果专报； 

（6）研究成果被县级以上政府党政领导批示； 

（7）相关研究成果获得横向项目经费 10万元以上（自然科

学）或 3 万元以上（人文社科）；  

    （8）其他与上述水平相当的成果。 

     3.资金金额 

    人文社科类每项 0.3-0.5万元，理工科类每项 0.5-1 万元。 

    （四）青年项目 

     1.申报对象 

    项目负责人应为我校 35 周岁以下青年教师。 

     2.成果要求 

    项目组应在研究期内完成以下条件中的任意一项： 

    （1）发表 E级学术期刊论文 2 篇； 

    （2）申请专利 1 项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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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3）研究成果通过市级以上成果鉴定或入选市级以上重要

成果专报； 

    （4）研究成果被县级以上领导批示； 

（7）相关研究成果获得横向项目经费 5 万元以上（自然科

学）或 1 万元以上（人文社科）；  

（5）其他与上述水平相当的成果。 

     3.资金金额 

    人文社科类每项 0.2-0.4万元，理工科类每项 0.3-0.5万元。 

    第六条  评审程序 

    （一）学校每年集中受理一次科研平台专项研究项目的申

请。各科研平台负责人须提交科研平台专项研究项目实施方案、

申报指南，经所依托部门审查并签署明确意见后，连同相关材料

统一报送科技处。特别急需的，经学校领导同意后可临时报送实

施方案、申报指南。 

    （二）科技处负责对报送的实施方案和申报指南进行审核、

整理和汇总，报学校领导审批后发布申报通知。科研平台负责项

目申报的组织、收集和汇总。 

    （三） 按照“专家评审、科学评议、公正合理、择优支持”

的原则，由科技处组织校内外专家或委托科研平台学术委员会对

申报的项目进行论证和评议，经校学术委员会审定，审定结果在

校内公示，公示无异议给予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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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七条  结题验收 

    （一）科研平台专项研究项目一般研究期限为 1-3年。特殊

情况经批准可再延期 1年。资助期满，由科技处牵头，会同科研

平台与校内相关部门组织专家进行验收。 

    （二）验收实行专家回避制度。相关课题研究人员均不能作

为验收专家组成员参与验收。 

    （三）经专家组评议通过验收的项目，由科技处负责报学校

主管领导审批，同时研究平台整理相关材料存档备查。经评议未

通过验收的项目，可作项目中止或撤项处理。若项目撤项，项目

负责人两年内不得申报项目，并承担相应处理责任。 

    第八条  为确保项目质量，对参与项目评审的校内外专家，

每次给予校内专家 200元、校外专家 500元（网络）或 800元（来

校现场）的评审费用。所需费用在科研项目管理经费中列支，按

学校有关规定发放。 

第九条  为鼓励我校教师积极参与项目研究，在学校科研成

果认定及奖励工作中，科研平台专项研究项目中攻关项目、重点

项目、一般项目、青年项目可分别计 50、30、10、5 分，相应级

别认定不变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有与上级文件相抵触的，按上级文件执行。 

    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，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

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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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文理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4月 20日印发   


